
庆阳市自然资源局
关于开展葫芦河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公告

（首次登记）
根据《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经初步审核，拟以葫芦河为自然资源登记单元予以登记，现予公告，

公告期自 2026 年 06 月 22 日起 15 个工作日。

登记单元

名 称
葫芦河 登记单元号 621000331000006

坐 落

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平定川林场、太白镇、华池县紫

坊畔乡刘坪村、山庄乡大庄村、雷圪崂村、山庄村、

尚湾村、林镇乡黄渠村、范台村、东华池村

空间范围

东：紫坊畔乡刘坪村、山庄乡大庄村、雷圪崂村、山庄村、尚湾村、林镇乡黄渠村、范台村、东

华池村、平定川林场、葫芦河村、太白村、安子坪村；

南：合水县太白镇葫芦河村、平定川林场、太白村、安子坪村；

西：紫坊畔乡刘坪村、山庄乡大庄村、雷圪崂村、山庄村、尚湾村、林镇乡黄渠村、范台村、东

华池村、平定川林场、葫芦河村、莲花寺村、安子坪村；

北：紫坊畔乡刘坪村、平定川林场、莲花寺村、安子坪村。

登记单元

总 面 积
233.27 公顷 国有面积 230.05 公顷

国家所有自然

资源权属状况

所有权人 全 民

自然状况

主要自然资

源类型及面

积

森林资源：12.76 公顷，

水流资源：96.84 公顷，

湿地资源：74.37 公顷，

草原资源：19.56 公顷，

荒地资源：0.0 公顷

所有者职责 履行

主体
自然资源部

所有者职责代理履

行主体
庆阳市人民政府

其他类型面

积
0.0 公顷

如有异议，请在公告期内向登记机构递交书面异议材料及其证明材料。

地 址：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马莲河大道 24 号

联系电话：庆阳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0934-8636228

附 件：自然资源登记单元附图（扫二维码查看）

庆阳市自然资源局

2026 年 06 月 22 日


